
焦作市动物疫病防控与畜牧发展中心诊断试剂采购项目（二次）
变更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焦疫控询价采购-2025-1
2、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焦作市动物疫病防控与畜牧发展中心诊断试剂采购项目
3、首次公告日期及发布媒介：2025年08月25日、“焦作市农业农村局”网站
4、原投标截止时间（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09月01日9时00分（北京时间）

二、更正信息
1、更正事项：(询价文件
2、原文件获取时间：2025年08月25日-2025年09月01日9时00分（北京时间）

文件获取截至时间变更为：2025年09月01日9时00分（北京时间）

3、原开标时间：2025年09月01日9时00分（北京时间）

开标时间变更为：2025年09月01日9时00分（北京时间）

原采购信息内容：

	序号
	试剂名称
	参数要求
	试剂规格
	试剂数量

（盒/瓶/套）

	9
	禽流感病毒H5亚型荧光RT-PCR反应体系
	1、与GB/T 18936-2025中第8.3条款实时荧光RT-PCR方法一致；
2、提供扩增用所有试剂成分和试验所需阴性、阳性对照或质控品，无需提供核酸提取试剂；
3、扩增体系每套不少于50个反应，每个反应体系≥20µL，阳性对照或质控品每套不少于10个反应的加样量，阴性对照每套不少于10个反应的加样量；
4、供货时提供操作说明书，且适用于西安天隆TLL988、Gentier 96E型号和杭州博日FQD-96A型号的荧光定量PCR仪；
5、试剂的敏感性、特异性和稳定性均较好，采购人收到货物时可使用效期不低于9个月；
6、供应商为生产厂家的须具有《兽药生产许可证》及《兽药GMP证书》，供应商为经销商的须具有《兽药经营许可证》，并提供生产厂家的《兽药生产许可证》及《兽药GMP证书》，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

7、供应商须具有检测技术服务和产品售后服务的人员和能力（提供承诺函）；
8、若提供了禽流感病毒通用型/H5/H7三重荧光RT-PCR反应体系，该试剂不再重复提供。
	50反应/套
	7

	10
	禽流感病毒H7亚型荧光RT-PCR反应体系
	1、与GB/T 18936-2025中第8.3条款实时荧光RT-PCR方法一致；
2、提供扩增用所有试剂成分和试验所需阴性、阳性对照或质控品，无需提供核酸提取试剂；
3、扩增体系每套不少于50个反应，每个反应体系≥20µL，阳性对照或质控品每套不少于10个反应的加样量，阴性对照每套不少于10个反应的加样量；
4、供货时提供操作说明书，且适用于西安天隆TLL988、Gentier 96E型号和杭州博日FQD-96A型号的荧光定量PCR仪；
5、试剂的敏感性、特异性和稳定性均较好，采购人收到货物时可使用效期不低于9个月；
6、供应商为生产厂家的须具有《兽药生产许可证》及《兽药GMP证书》，供应商为经销商的须具有《兽药经营许可证》，并提供生产厂家的《兽药生产许可证》及《兽药GMP证书》，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

7、供应商须具有检测技术服务和产品售后服务的人员和能力（提供承诺函）；
8、若提供了禽流感病毒通用型/H5/H7三重荧光RT-PCR反应体系，该试剂不再重复提供。
	50反应/套
	7


现采购信息变更为：

	序号
	试剂名称
	参数要求
	试剂规格
	试剂数量

（盒/瓶/套）

	9
	禽流感病毒H5亚型荧光RT-PCR检测试剂盒
	1、用于咽喉/泄殖腔拭子、组织脏器样本、血清以及环境拭子中禽流感病毒H5亚型核酸的检测；
2、具有国产兽用生物制品批准文号，须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
3、采购人收到货物时可使用效期不低于9个月；
4、供应商为生产厂家的须具有《兽药生产许可证》及《兽药GMP证书》；供应商为经销商的须具有《兽药经营许可证》，并提供生产厂家的《兽药生产许可证》及《兽药GMP证书》，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

5、供应商须具有检测技术服务和产品售后服务的人员和能力（提供承诺函）；
6、若提供了禽流感病毒通用型/H5/H7三重荧光RT-PCR反应体系，该试剂不再重复提供。
	50反应/盒
	7

	10
	禽流感病毒H7亚型荧光RT-PCR检测试剂盒
	1、用于咽喉/泄殖腔拭子、组织脏器样本、血清以及环境拭子中禽流感病毒H7亚型核酸的检测；
2、具有国产兽用生物制品批准文号，须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
3、采购人收到货物时可使用效期不低于9个月；
4、供应商为生产厂家的须具有《兽药生产许可证》及《兽药GMP证书》；供应商为经销商的须具有《兽药经营许可证》，并提供生产厂家的《兽药生产许可证》及《兽药GMP证书》，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

5、供应商须具有检测技术服务和产品售后服务的人员和能力（提供承诺函）；
6、若提供了禽流感病毒通用型/H5/H7三重荧光RT-PCR反应体系，该试剂不再重复提供。
	50反应/盒
	7


5、更正日期：2025年08月26日16时00分
三、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5年规范兽药使用专项整治巩固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农办牧〔2025〕8号）和《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做好动物疫病监测诊断试剂采购配制等工作的通知》（疫控监〔2025〕72号）要求，对询价文件内容做了修改，其他内容不变，请各潜在供应商重新下载询价文件，以新下载的询价文件为准，给潜在供应商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因供应商未及时关注网站更新信息，未下载或未能及时看到网上更新信息而造成的损失，采购人将不负任何责任。
本次变更公告在“焦作市农业农村局”网站发布。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采购人：焦作市动物疫病防控与畜牧发展中心  

地  址：焦作市山阳路68号
联系人：张艳娟               

联系电话：0391-2108526

                              焦作市动物疫病防控与畜牧发展中心  

                                       2025年8月26日


